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不收取押標金、保證金說明表
[bookmark: _GoBack](150萬元以上採購案)
	不收取項目
	□押標金     □履約保證金     □預付款還款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

	法規依據
	依採購法第30條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保證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理由說明
	□市場交易慣例   □採購案特性












經評估結果:
□廠商信譽良好，無違約、財務不良之虞，無收取之必要
□國外採購無收取之可能
□供應廠商無收取之可能

	風險告知
	1.押標金繳納目的是在於防止廠商非法參與投標並確保得標廠商能確實訂約、履行。
2.履約保證金繳納目的確保得標廠商依契約規定履行，並做為違約相關賠償之用。
3.預付款還款保證金目的是確保本校預付款得回收的保證，廠商如有發生違約情事，以致預付款項無法收回學校，將造成無法結案。
4.保固保證金目的是在確保廠商願意履行保固責任，保固期間如有損壞，廠商將負責修復，如拒不來修復，本校將自己修復，並從保固金扣收。

	請購人承諾事項
	不收取預付款還款保證，日後發生廠商違約情事，廠商不願退還已付價金者，請購人承諾自覓經費補足。



請購人: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